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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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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治理
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

项治理行动”，聚焦网络暴力易发多发、社会影响力

大的18家网站平台进行全链条治理。

新华社 王鹏 作

为泄愤放火被判刑

通讯员 饶小飞 傅元璋

本报讯 近日，衢州市柯城区法

院宣判，柴某因放火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3年。

今年1月2日，柯城区荷花街道

花鸟市场西门处，一辆摩托车突然起

火。经查，柴某因琐事与他人发生争

执、推搡，后为泄愤将对方停在市场

门口的摩托车点燃引发火灾。所幸

周边群众及消防人员、公安民警及时

将火势扑灭。

男童冲出马路被撞

通讯员 伍明哲

本报讯 近日，平阳县一男童突

然从幼儿园里跑出来，并横穿斑马

线，结果与轿车相撞。万幸的是，孩

子只是轻微擦伤。

民警查阅监控发现，肇事轿车有

斑马线前超车的行为，孩子快速冲上

斑马线时，脸部撞上了轿车的左侧后

视镜，继而翻倒在地。

目前，事故责任还在认定中。

通讯员 董怡 本报记者 张宇洲

本报讯 快递小哥在送外卖途中发生车祸，对方

一走了之，医疗费成了问题，于是找到雇佣他的公司要

求认定工伤，但公司却说他们不负责。这事情，公司到

底该不该担责？

2018年10月，李某成为宁波鄞州某站点的一名

“饿了么”外卖配送员。尽管外卖订单的接单、配送等

都是在“饿了么”APP平台上操作，但李某必须接受该

站点外卖业务承包单位某网络科技公司的管理。例

如，每天早上10点要到站点集合、拍照，如果有客户对

李某进行投诉，该公司要对他进行罚款。每月下旬，李

某会收到该公司向他支付的工资。

去年6月，李某在送餐路上，被一辆同向行驶的无

牌电动车撞倒，造成左侧锁骨、肋骨多处骨折。肇事者

逃逸，李某被路人救助送医，住院治疗产生了不少费

用。因事发地没有监控，肇事车辆又无车牌，迟迟无法

找到肇事者。李某认为自己是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应当属于工伤，便找到了给自己发工资的某网络科

技公司。

没想到，该公司拿出一份《外卖员劳务雇佣合同》，

称李某于2018年9月与公司签订了为期1年的劳务

合同，因此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且李某通

过“饿了么”APP接单，不需要到公司固定场所上下

班，也不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公司不应承担工伤赔

偿责任。

无奈之下，李某向当地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

确认自己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委裁决驳

回了李某的申请，李某不服，诉至宁波高新区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了解到，该网络科技公司与“饿了

么”平台之间存在劳务合作关系，负责一定区域的外卖

配送工作。李某等其他在该站点从事送餐服务的配送

员受站长指示、管理，每天需

在站点微信群中考勤，缺勤

需提前向站长请假，配送超

时将被罚款，且站长可以对配送员送餐进行调度。

法院认为，李某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名为劳

务雇佣合同，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实际履行

情况来判断。李某自2018年10月开始连续稳定地在

该网络科技公司从事外卖送餐工作，虽在“饿了么”

APP上接单，但需按照该公司的工作标准开展配送服

务，公司亦对李某的派送服务进行管理并可作出调配，

双方签订的劳务雇佣合同中也约定李某在工作中应遵

守公司的规章制度，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人身管理与被

管理关系；此外，公司根据李某的送单量按月向其支付

工资，若送餐服务质量未达标的，公司还要进行罚款，

说明双方存在经济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李某与公

司之间的用工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因此，法院判

决李某受伤之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不服，上诉至宁波中院。近日，宁波中院维持

了高新区法院作出的判决。

法官说法：
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

相较于传统的用工模式，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管理

模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劳动关系特征不明显，用人单位

往往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方式规避用工主

体责任，劳动者维权容易碰壁。

实际上，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不能单纯看表面签订

了什么合同、是否在公司固定场所办公、有无工作服工

作证等，而是要看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是否需要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所从事

的具体工作是否为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是否由用人

单位支付报酬等等。只有据此找准用工方，才能接着

开展劳动报酬、加班工资、社会保险等一系列劳动

维权。

通讯员 许启宏 江艳 临平法

本报讯 本来他们都是作为原告到法院起诉的，但最终却

因为虚假诉讼受到了处罚。诚信诉讼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诉

讼当事人对法庭如实陈述是法定义务。近日，杭州临平法院、

宁波奉化法院分别对两名原告作出处罚。

2月21日，李某向杭州临平法院提起诉讼，在起诉状中自

述2020年8月30日因受王某雇佣，来到某公司承建的工程项

目处工作，入职当日，不慎从三楼跌落至二楼受伤，后住院治疗

康复花费医疗费用若干，现要求王某与某公司就治疗等费用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临平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李某早在2021年11月23日向永

康法院提起过诉讼。当时，李某称，是某公司雇佣他到该公司

工程项目处工作，工作中不慎从三楼跌落至二楼受伤。李某还

曾在诉讼中与某公司共同向鉴定机构申请司法鉴定。永康法

院认为李某与某公司之间的纠纷为劳动争议，必须经劳动争议

仲裁程序，不符合法院受理的条件，因此裁定驳回起诉。没想

到，李某为了诉讼的便利，改称自己是“受王某雇佣”，到临平法

院提起了提供劳务者受害的侵权之诉。

临平法院认为，李某在永康法院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在

临平法院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自相矛盾，经审查该行为已构成

虚假诉讼，遂对李某予以训诫并罚款。近日，李某在法官训诫

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当庭出具了具结悔过书，后如期缴纳了

罚款。

在诉讼活动中，依法、诚信行使诉讼权利、参与诉讼活动是

基本行为准则，更是法律的明确要求，在诉讼中虚假陈述或者

提供伪证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近日，奉化法院审理了一起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结果对原告开出了3万元罚单。

原告小陈因交通事故受伤未获赔偿，把驾驶员以及保险公

司起诉到了奉化法院，并提交了60多张医疗费发票（总计金额

10万余元）以及3份出院记录等证据。奉化法院在原告提交的

证据中，发现一张金额为6万余元的医疗费发票，但原告却未提

供对应的出院记录。

为查明事实真相，承办法官前往医院调取了这份发票对应时

间的出院记录。法官查明，交通事故发生于2020年7月11日，此

后原告共有4次住院记录，其中3次是因为交通事故受伤治疗，一

次是因自身疾病住院。而原告起诉时仅提供了因交通事故住院

的3次记录，但将治疗自身疾病所用的6万元医疗费发票单据也

混入其中，这次入院实际上与本案的交通事故并无关联。

提交与本案无关的医疗费发票并多报医疗费金额的行为，

属于提供伪证妨碍法院审理案件。面对法官调取的证据，小陈

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并撤回了该部分诉请。据此，法院对小

陈妨碍正常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作出罚款3万元的决定。在接

受法院的批评教育后，小陈已全额缴纳罚款。

法官说法：
“耍聪明”“玩把戏”在诉讼中虚假陈述或提供伪证，不仅妨

碍法院审理案件、扰乱审判秩序、增加诉讼成本、损害对方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也动摇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损害法院公

信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

规定，对虚假诉讼行为，可以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等处

罚；若行为性质恶劣，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所售空调“非正品”
销售者“退一赔二”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邱云云

本报讯 “空调老是跳闸，师傅

上门查看后却不肯维修。”近日，湖州

张女士家的空调在使用1年多后出现

故障，但售后师傅上门却发现空调上

的二维码钢印等已被抹掉，便拒绝维

修。张女士被告知，这台空调很可能

不是正品。张女士找商家理论，交涉

无果后，向湖州南太湖新区消保委仁

皇山分会寻求帮助。

张女士说，去年1月家里装修，她

从仁皇山街道某家电商行购买了一

组（一拖三）价格为3.35万元的格力

中央空调，“比其他店里便宜三四千

元，没想到现在维修出了问题”。

消保委工作人员随即联系商家，

商家承认上述格力中央空调是其销

售给张女士的，但坚持说空调肯定是

正品。

于是，消保委工作人员、珠海格

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与商

家一起赶赴张女士家中进行鉴定。

经现场鉴定，技术人员出具《产品鉴

定说明》：“上述鉴定产品不符合珠海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标准，非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装正

品。”根据鉴定结果，经协商，商家全

额退还张女士购买空调的费用并赔

偿两倍损失，共计10.05万元。

消保委工作人员介绍，我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

照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

民事责任，其中就包括：不符合在商

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商品标

准的；不符合商品说明、实物样品等

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我国产品

质量法也规定，售出的产品有以上情

形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

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

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具体到本

案中，商家提供的空调产品上的二维

码钢印等能证明从官方渠道出货的

标记均被抹掉，是被改造过的产品而

且不能证明该产品符合其产品标准

及质量状况，所以商家应当赔偿消费

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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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公司担不担责？

提起诉讼的“原告”，为何被法院处罚？
这两起案件中的教训，要吸取！


